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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4/2021_2022__E6_B5_B7_

E5_85_B3_E6_80_BB_E7_c27_534501.htm 海关总署2008年第96

号公告（关于进境运输工具所载旅客及托运行李物品结关手

续） 【法规类型】海关规范性文件【内容类别】进出境物品

监管类 【文 号】海关总署2008年第91号公告【发文机关】海

关总署 【发布日期】2008-12-25【生效日期】2009-1-1 【效 力

】[有效] 【效力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运

输工具舱单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72号）有关规定，现

将进境航空器、船舶、铁路列车以及公路车辆所载旅客及托

运行李物品结关手续公告如下： 一、进境运输工具抵达后，

运输工具负责人或者海关监管场所经营人（以下统称为结关

申请人）应当在进境运输工具下客完毕后3个小时内向海关提

交《进境运输工具所载旅客及托运行李物品结关申请表》（

以下简称《申请表》，式样及填写说明见附件1、2）一式两

联。 二、经审核，《申请表》有关内容与原始舱单相符的，

海关准予结关，并分别在《申请表》第一联和第二联上进行

批注。《申请表》第一联由海关盖章后交结关申请人收存，

第二联由海关留存。 三、经审核，《申请表》有关内容与原

始舱单不相符的，海关不予结关。结关申请人应当在进境运

输工具下客完毕后的24小时以内书面向海关报告不相符原因

。海关在办结有关手续后准予结关。 四、对《申请表》中填

报的无人认领的托运行李物品，结关申请人应当交由海关处

理。 五、办结结关手续后需要变更《申请表》内容的，经直

属海关或经授权的隶属海关批准，结关申请人应当重新填制



《申请表》，连同原《申请表》收存联一并提交给海关。海

关按照本公告第二条办理相关手续，同时，在原《申请表》

上批注后留存。 六、结关申请人应当妥善保管《申请表》及

其它相关资料，保存期为3年。 七、《申请表》由结关申请

人自行印制。结关申请人应当完整、准确填写《申请表》，

加盖企业公章或业务用章。不符合填写要求的，海关不接受

结关申请。 本公告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附件

： 1．进境运输工具所载旅客及托运行李物品结关申请表 2．

结关申请表有关项目填写说明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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